	97年勞保新制及國民年金最新法規研習班


您知道勞保即將配合國民年金改採新制，
雇主負擔費率亦需變更計算方式嗎？
    勞保局已公佈國民年金強制開辦後即是勞保新制之實施開始，開辦日期為97年10月1日。勞保新制對新加入者係強制參加新制，原已參加之被保險人則實施日起兩年內可予選擇勞保新舊制擇一參加。另國內二十五歲至六十五歲民眾無社會保險者一律強制加保國民年金(不繳保費者處罰配偶3千元至1萬5千元之罰鍰)，政府補助四成保費，民眾自負六成，可與勞保年資合併計算，為重大強制性社會福利保險。開辦日期亦為97年10月1日。 (公司與個人均有重大影響，不可不了解！)
    國民年金強制開辦後即是勞保新制之實施開始。新制下採勞保、農保等之與國民年金之整體性整合，對雇主應負擔之勞保費亦有一定投保金額以上之調增費率，對勞保老年給付之領取亦有一次領及月領甚或合併國民年金保險轉換成老年基礎年金或保證年金之不同選擇方式。以上之最新規定您是否已清楚了解如何作最好的選擇呢？請讓相關實務經驗豐富之資深會計師為您作精闢之講解及分析如何作最有利之選擇。

【網路報名處】
	主  辦
單  位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上  課
地  點
	全國商業總會603教室
(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390號6樓)
(捷運木柵線大安站斜對面，中小企銀六樓)
聯絡人:02-27012671#223陳小姐、224劉小姐）

	時  間
	【第1場次】97年3月11日【額滿】
【第2場次】97年3月18日（星期二）上午9時至下午4時
【第3場次】97年3月20日（星期二）上午9時至下午4時
【第4場次】97年4月 1 日（星期四）上午9時至下午4時

	課  程
費  用
	1.新台幣1,500元正。（含茶點、午餐、講義、文具等）
2.同一場次三人(含)以上同時報名，可享有九折優惠。
3.本會各會員單位享有九折優惠。

	對  象
	1.企業經營者. 負責人、法務、稅務、各相關主管人員。
2.一般社會人士、對本課程有興趣者。
3.每班預計40位名額，額滿為止。

	繳 費
方 式
	□匯款
【帳號：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復興分行070-12-067229
戶名：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匯款後請註明公司名稱，回傳本會02-2754-2107，
匯費請自行負擔】
□支票付款：
(支票抬頭：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現金(現金袋寄達本會)
【地址：北市復興南路一段390號6樓，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陳台珠小姐收】

	退  費
辦  法
	因本會之故未能開課時，退還全額已繳費用。如因學員個人因素無法上課者，同意延至下場次課程(限延一次、且依本會開課課程為限)，並請於開課前3天來電改期，否則恕不延課、退款。


課程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9:00

▼

12:00
	1、勞保新制及國民年金法內容介紹
2、勞保新制、勞保新舊制之差異說明
3、新舊制下之勞保老年給付與國民年金三者之關係
4、如何選擇勞保老年給付之領取方式最為有利？
    (分一次領及月領甚或合併國 民年金保險轉換成
     老年基礎年金或保證年金之不同選擇方式) 
5、新制下雇主應負擔之勞保費費率計算說明

	12:00~13:00
	午 餐 時 間 

	13:00 

▼

16:00
	6、國民年金保險的三大類給付項目介紹：
1.老年基礎年金   
2.身心障礙基礎年金   
3.遺屬基礎年金。
7、喪葬津貼、各福利津貼與國民年金之關係
8、實際案例:國民年金保險給付方式及數字計算分析
9、Q & A


講師：林慧敏會計師簡介
1.現任慧嘉稅務顧問公司合夥會計師、
  維揚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合夥會計師
2.前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領組、經理
3.中華民國會計師高考及格、合格財務規劃師、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專業課程講師
4.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新制退休金實務班、商業會計法、公司法、
  理財節稅課程專任講師
5.全國會計師公會專業教育委員及講師
